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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依法加强对社会单位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

阳阳信信首首开开社社会会车车辆辆事事故故通通报报单单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程

建柱 崔连喜 记者 杜雅楠)
2015年6月29日1时35分许，阳

信县的李某某酒后无证驾驶一
辆无牌三轮摩托车在阳信县境
内沿幸福一路由北向南行驶，途
中突然发现前方停车，在躲避过
程中，李某某与等待红信号灯的
由赵某某驾驶的鲁MW5***/鲁
M5M**挂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
轻微刮擦而摔倒，后李某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赵某某
驾车驶离现场。

经调查了解，赵某某驾驶
的车辆为无棣县某物流有限公
司所属车辆，而驾驶人赵某某
一年内有18次交通违法记录，
鲁MW5***/鲁M5M**挂重型
半挂牵引车安全设施不全，存
在安全隐，针对存在的问题，阳
信县交安委办公室提出了加强
驾驶人安全教育、加强车辆安
全保养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
的建议。

8月7日，滨州阳信县道路
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针对该事故开出了《社会单
位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情况通报
单》，并及时报送滨州市交安委
和无棣县交安委。据了解，这是
阳信县交安委办公室开出的首
张《社会车辆交通事故通报单
及工作建议单》。

记者在交管部门了解到，近
日，《滨州市依法加强对社会单
位道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工作
实施细则》正式印发，要求各县
区交安委对于本县区社会单位
发生一般(死亡1人)以上道路交

通责任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地公
安交警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确
定后，2个工作日内上报本县区
交安委办公室，由本县区交安委
办公室填写《社会单位车辆发生
交通事故情况通报单》，2个工作
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管委会)、
各相关部门及车辆所属单位。对
本市社会单位发生一次死亡2人
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则由
市交安委办公室填写《社会单位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情况通报单》
2个工作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

(管委会)、各相关部门及车辆所
属单位。

各相关部门、单位或组织
在收到《通报单》后，要依据监
管职能，依法进行处理、追责，
并于收到《通报单》之日起60个
工作日内，将追责情况以填写

《社会单位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情况通报单(回执)》的形式书面
回复交安委办公室。对于不需
要追责或逾期未作出责任追究
处理的，要书面向交安委办公
室说明原因。

琐琐事事生生矛矛盾盾，，放放火火烧烧了了邻邻居居家家
造成经济损失3万余元，放火者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王
领娣 ) 靳某与同村村民靳某
甲、王某夫妇因家庭琐事产生
矛盾，事后靳某携带工具翻墙
进入靳某甲家中，将靳某甲家
北屋及南屋内的部分物品点
燃后引发大火，大火造成靳某
甲家北屋三间、南敞篷两间及
屋内物品被烧毁，造成损失共
计3万余元，法院以被告人靳
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

靳某与靳某甲、王某夫妇
均系惠民县麻店镇村民，两家
因琐事产生矛盾。2013年7月9
日凌晨，靳某想起与靳某甲家
的矛盾，一直不能释怀，于是
携带打火机、手电筒、梯子等
工具，先上到靳某甲家的南院
墙，再从南院墙北的一个南北
小墙下到靳某甲家中。其看到
屋内没人后，先到北屋内点燃
了北墙联邦椅上的皮棉，又到
南屋里，点燃了一辆排子车上
的尼龙袋子。后顺着原路离开
靳某甲家，回到自己家中。

当时平均风速2级，极大
风速6级(11 . 0m/s)，火势迅速
扩大，靳某甲家周围邻居部分

财产也遭受不同程度烧毁，同
村村民发现后立刻报警，消防
员赶到后将火扑灭，大火造成
靳某甲家北屋三间、南敞篷两
间及屋内物品被烧毁。后来查
明，因被告人靳洪良的犯罪行

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靳
某甲、王某造成了损失，其中
有证据证实的共计34539 . 40
元。

惠民县人民法院以被告
人靳某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被告人靳某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靳某甲、王某
甲经济损失34539 . 40元。靳某
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男男子子醉醉酒酒大大闹闹便便民民服服务务厅厅
近日，一名男子醉酒后

在阳信县商店镇政府便民服
务大厅内丑态百出，扰乱单
位秩序被阳信县公安局商店
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

7月29日，阳信县公安局
商店派出所接到镇政府便民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报警称，
有人酒后闹事。派出所值班
民警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
见到四五名工作人员在劝说
一名群众，民警上前询问情
况，才发现这位群众是真是
喝大醉了。

大厅内的监控显示，该
男子于当日15时30分进入大
厅内坐着，随后在大厅内大
声吵嚷，跑到柜台内部，不听
从镇政府工作人员劝阻，将
柜台上的台签摔烂，扰乱镇
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工作秩序

长达两小时。其行为已经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
规定，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行
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张晓晓

滨州盗窃原油
拉到利津销赃

2012年的一天，张某某、王某某
预谋盗窃原油，并商定由王某某负
责在现场盗放原油，张某某负责运
油和销赃，赃款双方均分。同年11

月16日晚，张某某纠集陈某波、薄
某文到滨州盗窃原油，并指使陈某
波联系两辆盗油车辆及驾驶人员，
薄某文又纠集夏某负责驾驶盗油
车辆。后夏某等人先后驾驶鲁E蓝
色五征六轮车、冀B蓝色江淮六轮
车至滨州市高新区小营办事处境
内。王某某纠集陈某富先后将上述
车辆开至小营办事处小营雅店村
附近的中石化输油管线上盗放原
油13 . 2935吨，共计价值80564 . 19元。
后由被告人张某某等人拉至东营
市利津县虎滩销赃。

尝到盗油的甜头，这伙人又
伙同其他几人以同样的方式先
后到小营办事处小营雅店村附
近的中石化输油管线上盗放原
油15 . 7912吨，共计价值95706 . 76

元；在市西办事处鳌头周村附近
的中石化输油管线上盗放原油
12 . 4938吨，共计价值71855 . 72元；
在小营办事处雅店村附近的中
石化输油管线上盗放原油6吨，价
值32552 . 86元；所有盗窃原油都拉
至东营市利津县虎滩销赃。

2013年1月30日晚，张某某纠集
陈某波、薄某文盗窃原油。薄某文
驾驶被告人陈某波联系的鲁E绿色
斯太尔油罐车至滨州市高新区小
营办事处境内。王某某纠集陈某富
将该罐车开至中石化输油管道东
临复线42#+700米现场盗放原油。次
日凌晨1时许，王某某、陈某富在现
场盗装原油时被高新分局小营派
出所巡逻民警发现弃车逃离。经称
重，油罐车内所载原油重量28 . 09吨
(含水0 .05%)，价值152401 .62元。

被告人张某某、王某某、陈某
富、陈某波、薄某文等人共参与盗
窃5次(既遂四次，未遂一次)，既遂
价值280679 .53元。

张某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
其余人员也均被判处年数不等的
有期徒刑和不等额罚金。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同事捅伤夫妻
现无生命危险

近日，网友爆料称8月5号下
午，邹平一园会仙三路通往商贸城
的小市又发生一起命案。受害人为
一对中年夫妇，焦桥人，目前在一
家氧化铝二厂食堂任班长，被两名
年轻小伙用凶器刺伤，生命最后一
刻仍手牵手。案发后警方赶到现
场，受害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7日，记者在邹平警方对网友
发布信息进行了核实，8月5日18时
许，邹平县魏桥创业集团氧化铝
食堂职工孟某夫妻二人下班骑车
回家，途径国际商贸城北路口时
被前同事马某持刀捅伤。孟某夫
妻二人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现
已无生命危险。

邹平警方迅速将犯罪嫌疑人
马某抓获，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本报记者 王忠才

酒酒后后开开车车““瘫瘫坐坐””驾驾驶驶室室
8月6日22时许，沾化交警

大队四中队民警在S315线执
勤巡逻至明珠路口处，发现一
辆黑色轿车在走滨孤路上呈

“S线”行驶。民警立即示意该

车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车窗刚打开，不等该车

驾驶人说话，一股浓浓的酒
气便冲了出来。民警让其出
示驾驶证、行驶证，可此人已

经没意识去拿自己证件，而
是趴到方向盘上，眼睛醉得
睁不开，在驾驶座上站不起
来，最后被民警在驾驶座上
抬了下来。

随后民警对该车的驾驶
员刘某进行了酒精检测，刘某
体内酒精含量为 2 4 8 m g /
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本报记者 王忠才

饭饭局局后后路路遇遇警警车车掰掰翻翻车车牌牌
8月6日15时30分，北镇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滨州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滨城区大队的警
车在滨城区黄河一路渤海六
路被一醉酒男子无故破坏。

接报后，北镇派出所110

机动队迅速赶赴现场将嫌疑
人控制。由于嫌疑人仍处于醉
酒状态，民警遂将其安排到醒
酒约束室，并排专人看护。直
到晚上8点，才醒过酒来。

经过讯问，嫌疑人李某，

家住博兴县湖滨镇，当日从博
兴来滨州打算购买海参，中午
与朋友在一起吃饭喝多了，李
某将朋友送回家后，路过此地
时，看到有辆警车停放在路
边，上前无故用脚踹，致使左

前大灯后侧凹陷，左前大灯固
定灯罩损坏，后用手将前车牌
掰翻。

违法嫌疑人李某被处以
行政拘留十五日。

本报记者 王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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